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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河南全晟新型环保材料销售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1421MA3X5LQA4P，经公司股东研
究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现已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请
债权债务。

联系人：辛坤，联系电话：18103970222
特此公告。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韩争强 通讯员 李春晖

随着春季检修施工高
峰期的到来，作业现场点
多面广，施工作业人员众
多，安全生产可控性难度
增大。近日，国网襄城县
供电公司积极开展春季安
全大检查活动，全面提升
安全管控水平，营造安全
稳定的电网运行环境。

为确保春检工作取得
实效，该公司积极召开春
检工作动员会，成立领导
小组，明确责任分工，把班
子领导和中层管理人员纳
入安全管理岗位体系，切
实担负起安全生产责任监
管任务；编制春检实施计
划和方案，将防范重点前
移至春检工作中最重要的
一线班组和作业人员，组
织作业人员进行《安规》培

训、考试，强化安全意识；
对各类安全工器具、个人
防护用品进行全面检查，
坚决杜绝不合格的安全工
器具进入作业现场；严格
执行标准化作业流程和

“两票三制”，对各个作业
现场积极开展作业前危险
点分析，加大违章处罚力
度，从思想根源上、从作业
流程中杜绝安全违规操
作，实现作业现场“零违
章”；加强停电计划管理，
将春检工作与农配网改造
等项目工程有机结合，全
面统筹协调各项目春检计
划，大力实施“一停多检”、

“逢停必检”措施；加强线
路设备巡视工作，对变电
站、辖区各条线路、设备进
行逐一检查，发现隐患，及
时消缺，确保线路、设备始
终保持健康状态。

襄城县供电公司
多措并举开展春检工作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韩争强 通讯员赵娣胡珂

3月19日，长葛市供
电公司组织施工人员对大
周镇老冀庄行政村台区新
建工程进行施工。截至目
前，第一批配网项目开工
率达到35%；实现配网建
设首季“开门红”。

为认真贯彻河南省电
力公司、许昌市供电公司
关于节后复工暨配网建设
首季“开门红”相关工作的
部署要求，长葛市供电公
司精心谋划工程开复工各
项准备工作，运用一页纸
项目管理法，制定工程项
目计划管控图，按日制定
2至8月份单项工程施工
计划，针对每一项工程逐
一落实施工队伍、项目负

责人、施工方案、物资材
料、停电安排、外部环境协
调等节点任务，确保工程
进程可控在控。同时，严
格落实配网运维管理，细
化配网运维工作计划，利
用春检，对辖区内配输电
线路和设备进行拉网式排
查，降低配电线路故障率，
提升设备健康水平；通过
合理编制施工停电计划、
规范工程分包、同步验收
结算等措施，确保按期完
成工程建设任务。

据了解，该公司2019
年配网一批工程总投资
7224.4万元，共计58个单
项工程，新建改造高低压
线路总长度116.01千米，
配变台区139个，新增配
变容量32200千伏安。

长葛市供电公司
实现配网建设首季“开门红”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韩争强 通讯员 焦永生

3月18日，许昌供电公司变
电运检室利用110千伏马尧变
电站隐患排查轮停的有利时机，
组织多组检修人员同步对变电
站进行保护定检、高压预试工
作，并对排查发现的故障进行了
处理。这是该公司集约化检修
提升春检停电综合效益的一个
缩影。

当前，随着春检预试工作全

面铺开，为提高检修效率，降低
停电作业对客户以及增供扩销
带来的影响，许昌供电公司全
面整合各类检修停电需求，统
筹安排停电计划，大力实施集
约化检修，实行“捆绑式”综合
检修，切实做到设备检修“一停
多用”全面推行“一停多用”模
式，着力打造集约化检修，全面
提高停电时间利用率，实现停
电效益最大化。

许昌供电公司将春检工作

与电网建设同步，在制定春检停
电计划时，综合考虑电网建设项
目，按照电网建设和施工具体进
度，充分利用电网建设停电计划
进行春季检修，避免重复停电；
将电网检修与客户检修同步，提
前对所辖大客户用电设备进行
普查，告知用户设备维护需求，
提前征求客户意见，统一规划，
从客户利益出发，全面整合各类
检修停电计划，并将停电计划及
时下发用电客户。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韩争强 通讯员李锐 杨亚菲

食品标签反复突出强调某一
特征和成分，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和
认知错误，消费者诉至法院，主张
支付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近
日，许昌市中院作出的一份民事判
决，被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学研究会评为3·15案例。

标签内容与规定不符
消费者提出“退一赔十”

2016年11月，王某在长葛
市某商贸有限公司以128元/桶
的价格购买了5桶5L装的调和
油，共花费640元。该5桶油的
外包装侧面配料表中均写明葵
花籽油、特级初榨橄榄油，产品
标准号 SB/T10292，外观标签
中“食用调和油”五个字较大于
其他字体，“橄榄原香型”字号大
致相同，其中还标有：精选地中
海地区特级初榨橄榄油和原料
100%欧洲进口物理压榨葵花籽
油精制而成，其不饱和脂肪酸含
量达到87%，采用充氮保鲜技术
有效保留橄榄原生精华和葵籽
营养精华。但标签上未标注上
述葵花籽油、特级初榨橄榄油的
含量。王某购买上述产品后，认

为该产品标签内容与《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7718-2011）的相关规定严
重不符。因未能与商贸公司就
赔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遂起诉
至法院，要求退还货款并支付价
款十倍的赔偿金。

一审法院判决商贸公司退还
王某货款640元，给付赔偿金6400
元。商贸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许
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法院二审支持消费者维权
维持“退一赔十”判决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认为，该调和油标签通过文字介
绍、图案搭配、同一内容反复出
现及多个内容指向同一个事物
的方式特别强调产品即调和油
含有特级初榨橄榄油等有价值、
有特性的配料或成分；标签以图
形、文字、文字说明、排列顺序等
多种差异性宣示涉案调和油所
含两种成分油的顺序是“橄榄
油”、“葵花籽油”，且对“橄榄油”
进行了强调。这种差异性文字
叙述，吸引消费者对“橄榄油”成
分加以关注的故意较为明显，且
易引起消费者产生该调和油价
值取向是以橄榄油为主要油料

的认知错误，属于标签标识不符
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情形，对消
费者产生误导，符合《食品安全
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十倍赔偿
规定。故法院依照有关法律规
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产品标识是消费者认识和

判断商品特征和使用价值的基
本依据，也是消费者选择判断的
重要信息来源，直接关系到消费
者购买使用商品的知情权和选
择权。消费者选购商品，往往通
过产品标识了解其成分、含量、
原料等方式，了解产品的特征、
价值，正确选择、使用产品。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
法》第五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
八条的规定，销售者应当确保产
品标识内容的真实性，该内容为
对消费者所负真实义务的最低
标准。经营者在食品标签上反
复突出强调某一特征和成分，不
仅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和认知
错误，也可能对消费者决定最终
的消费行为产生影响。

法官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商
品时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产
品标识，正确选择、使用产品。

食品标签产生误导
长葛一商贸公司被判“退一赔十”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韩争强 通讯员 李春晖

近日，国网襄城县供电公司
组织开展电力线路清障专项行
动，修剪线下超高树木，保障春
季雨季用电安全，努力打造线路
安全通道。

当前，正值春暖花开，树木
生长的繁茂期，容易引发供电线
路短路、接地、跳闸等故障，给线
路安全运行带来影响。为减少
和防范事故发生，提高电网安全
运行水平，国网襄城县供电公司

坚持清障与摸底排查工作相结
合，组织人员对城区内配电设施
及10千伏线路进行认真细致的
排查，对线树矛盾较为突出的线
路进行重点登记清理。在清障
过程中，该公司注重宣传引导，
通过发送短信、电视飞播、发放
宣传画册等形式，积极主动向广
大用户宣传《电力设施保护条
例》、《电力法》、安全用电及树障
对电力线路安全运行造成的危
害等常识，在线路通道容易产生
树障的地段设立警示标志，争取

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确保树障清
理工作顺利开展。由于城区线
路供电负荷重，路段地势较为复
杂，为了不影响居民用户正常生
产、生活用电，该公司利用周末、
节假日分时段施工，并在城管局
园林工程师的指导下，严格按照
标准对线路下的树木进行修剪。

截至目前，该公司共计完成
了500余棵树障的清理工作，有
效遏制了树障引起的线路故障
停电，大大提高了电网运行的安
全性和可靠性。

许昌供电公司
集约化检修提升停电效益

襄城县供电公司
线路清障保电力通道安全


